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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223 号 

 

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披露《关于转让西安草堂奥特莱斯购物

广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拟以14,009.49万元

的价格转让你公司所持有的西安草堂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实业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奥莱公司”）35%的股权。本次交易的对方为西

安旅游集团恒大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旅恒大”），因西旅恒大

为你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旅集团”）

的全资子公司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

司对以下问题认真核实，并予以回复： 

1. 关于交易的商业合理性。你公司在公告中披露，自 2017年以

来，你公司已有转让奥莱公司股权或引入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计划，经

多方谈判一直未能最终达成一致。你公司控股股东西旅集团旗下的西

旅恒大兼具房地产开发的优势和资质，有迫切的业务发展需求，本次

交易符合西旅集团战略整合的要求。鉴于此项交易预计对你公司当年

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请你公司对该笔交易的商业合理性、必要性

予以进一步进行说明。 

2. 关于标的估值的准确性。奥莱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8年 8月

31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7,378.55 万元，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

为 40,027.12万元，评估增值 32,648.57万元，增值率 442.48%。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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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报告有关内容，奥莱公司的主要资产系正在开发的购物广场项目

及其他应收款，请你公司根据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6号——

资产评估相关事宜》的规定，对奥莱公司评估值增值率较高的原因、

评估结果的推算过程等予以具体说明。 

3. 关于表决权委托及相关会计处理。你公司在向西旅恒大转让

奥莱公司 35%股权的同时，将奥莱公司 16%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委

托给西旅恒大行使。奥莱公司原公司章程中由你公司委派董事、监事、

财务总监的权力由西旅恒大全面行使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将剩余 16%股权所对应表决权进行委托的原

因、未将全部 51%股权进行转让而是选择部分股份转让与表决权委托

一并进行的合理性、必要性。 

（2）你公司转让奥莱公司 35%股权预计将确认 1.5 亿元投资收

益，请你公司说明其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，对剩余 16%股权核算为

可供出售金融资产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——持有待售

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的要求。 

4. 关于非经营占用的解决。你公司在公告中披露，截止 2018 年 

8月 31 日，你公司共计向奥莱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本息合计 29,530.91

万元，其中：本金 26,832.81万元，利息 2,698.10万元。自有关协议

签署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前，西旅恒大积极协助奥莱公司筹

措资金偿还公司股东借款不低于 50%；2019年 03月 15日前累计偿

还公司股东借款不低于 70%；剩余 30%股东借款，按你公司与奥莱

公司的借款合同继续履行至合同终止。 

根据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号——交易和关联交易》的

有关规定，上市公司因交易或关联交易将导致交易完成后控股股东、



3 

 

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，应在相

关交易或关联交易实施完成前解决潜在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请你公

司说明当前对非经营资金占用的解决安排是否违反前述规定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3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

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公

平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11月 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